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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8-2-189-001

指导性案例273号：浙江吉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吉某汽

车研究院有限公司诉威某汽车制造温州有限公司等侵害技术秘密纠

纷案

关键词 民事 侵害技术秘密 停止侵害责任 非金钱给付义务 迟延履

行金

裁判要点

1.被诉侵权人招揽其他企业人才，形成获取该企业技术秘密的渠道

或者机会，并在明显短于独立研发所需合理时间内即生产出与该企业技

术秘密相关的产品的，可以推定被诉侵权人实施了侵害技术秘密的行为

，但被诉侵权人提供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

2.人民法院判决被诉侵权人停止侵害技术秘密的，可以在综合考虑

受保护权益的性质、侵权行为的严重程度、未来继续侵权的可能性等因

素的基础上，依法对被诉侵权人停止侵害的具体要求予以明确，包括

：停止使用技术秘密自行制造或者委托他人制造相关产品，停止销售其

使用技术秘密制造的相关产品；未经许可不得实施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

利用非法获取的技术秘密申请的相关专利，包括恶意放弃专利权；在人

民法院监督、权利人见证下销毁侵权人和有关单位、人员持有、控制的

载有技术秘密的相关载体或者将其移交权利人；将判决中有关停止侵害

的要求，以公告或者内部通知的形式，告知公司股东、高级管理人员、

自技术秘密权利人处离职至侵权人及其关联公司处工作的员工、参与相

关研发工作的人员直至所有员工、关联公司及可能获知案涉技术秘密的

上下游厂商等，并与有关人员或者单位签署保守案涉技术秘密及不侵权

承诺书。

3.人民法院判决被诉侵权人停止侵害的，可以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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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情节和迟延履行停止侵害义务可能产生的损害等因素，对被诉侵权

人迟延履行停止侵害义务的迟延履行金一并予以明确，有关计付标准可

视情按日、月等期间计算，按产品件数等规模计算，或者一次性定额计

算。

基本案情

浙江吉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某集团）下属的成都高某

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高某公司）近40名高级管理人员及技

术人员于2016年先后离职，并赴威某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威某集团）及其关联公司工作。吉某集团发现威某集团、威某智慧出行

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某智慧出行公司）以上述部分

离职人员作为发明人或者共同发明人，利用其在成都高某公司工作期间

接触、掌握的有关新能源汽车底盘应用技术，以及其中的12套底盘零部

件图纸、数模承载的技术信息（以下简称案涉技术秘密）申请了12件实

用新型专利。而且，威某集团、威某汽车制造温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威某温州公司）、威某智慧出行公司、威某新能源汽车销售（上海）有

限公司（前述四公司以下统称威某方）在没有任何技术积累或者合法技

术来源的情况下，短期内推出包括威某EX5、EX6、E5型号在内的EX系列

型号（以下简称为EX系列型号）电动汽车，涉嫌侵害吉某集团、浙江吉

某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前述两公司以下统称吉某方）案涉汽车底盘技

术秘密。吉某方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威某方停止

侵害并赔偿其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人民币21亿元（币种下同

）。

裁判结果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5日作出（2018）沪民初102号民事

判决，认定威某温州公司构成对吉某方部分案涉汽车底盘技术秘密的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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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判令威某温州公司停止使用案涉5套图纸直至已为公众所知悉为止

，并酌定其赔偿吉某方经济损失50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200万元。宣判

后，吉某方和威某温州公司均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

民法院于2024年4月25日作出（2023）最高法知民终1590号民事判决：一

、撤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沪民初102号民事判决。二、威某方

应自本判决送达之日起，立即停止披露、使用、允许他人使用吉某方案

涉新能源汽车底盘应用技术，以及其中的12套汽车底盘零部件图纸及数

模技术秘密。停止侵害的具体方式、内容、范围包括但不限于：1.自本

判决送达之日起，除非获得案涉技术秘密权利人的同意，停止以任何方

式披露、使用、允许他人使用案涉技术秘密，包括停止使用案涉技术秘

密自行制造或者委托他人制造汽车底盘及底盘零部件产品、停止销售使

用案涉技术秘密制造的汽车底盘及底盘零部件产品；停止侵害的时间持

续至案涉技术秘密信息已为公众知悉之日止；2.自本判决送达之日起

，除非获得案涉技术秘密权利人的同意，不得自己实施、许可他人实施

、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案涉12件实用新型专利，包括在相关

专利权利登记依法变更之前，不得以不按期足额缴纳专利年费和不积极

应对专利无效宣告请求等方式恶意放弃专利权；3.自本判决送达后30日

内，在人民法院监督或者案涉技术秘密权利人见证下，将威某方四公司

及关联公司和所有在职或者离职员工，以及威某EX系列型号电动汽车底

盘及底盘零部件供应商所持有或者控制的所有载有案涉技术秘密的图纸

、数模及其他技术资料予以销毁或者移交案涉技术秘密权利人；4.自本

判决送达后15日内，以在《人民法院报》上发布公告并同步进行公司内

部通知的方式，将本判决及其中有关停止侵害的要求，通知威某方四公

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有员工和子公司、分公司、其

他有投资关系的关联公司及威某EX系列型号电动汽车底盘及底盘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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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并告知前述受通知对象应当积极配合履行本判决；5.自本判决

送达后30日内，将判决书及其中有关停止侵害的要求，以书面方式（含

电子数据方式）逐一专门通知所有从案涉技术秘密权利人及其关联公司

，特别是成都高某公司，离职至威某方四公司及关联公司工作的员工和

威某方四公司及关联公司其他所有负责或者参与研发威某EX系列型号电

动汽车底盘及底盘零部件的人员（含有关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威某EX

系列型号电动汽车底盘及底盘零部件供应商，并要求上述人员和单位签

署保守商业秘密及不侵权承诺书；6.自本判决送达后45日内，将上述4和

5所要求的报纸刊发公告、公司内部通知、对有关人员和单位的书面通知

及其签署的承诺书，提交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并制作副本提供给吉

某方。三、威某方于本判决送达后30日内，连带赔偿吉某方经济损失

637596249.6元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500万元。四、驳回

吉某方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威某温州公司的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依法支付迟延履行金

（其中，拒不履行本判决第二项之1的，以每日100万元计算；拒不履行

本判决第二项之2的，针对其中每件专利一次性支付100万元；未按期履

行本判决第二项之3、4、5中任一具体义务的，分别以每日10万元计算

）。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威某方是否侵害了吉某方的案涉技术秘密，以

及如构成侵权如何确定其民事责任。

一、威某方是否侵害了吉某方的案涉技术秘密

本案中，成都高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包括该公司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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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项目研发组组长、技术副总、技术部部长，以及具体从事汽车底

盘技术研发的多名曾接触或者掌握案涉技术秘密的员工等近40人在

2016年7月前后陆续离职，加入威某方及其关联公司，从事包括新能源汽

车底盘技术研发在内的相关工作。而威某温州公司成立于2016年5月9日

，其首辆EX5型号电动汽车于2018年9月即开始销售，前后仅两年多时间

即实现电动汽车量产及销售。威某方显然具有接触吉某方案涉技术秘密

的渠道和机会。同时，威某方申请的12件实用新型专利文件部分披露了

吉某方案涉图纸及数模承载的技术秘密。将威某方EX5型号电动汽车底盘

零部件图纸及数模与吉某方的案涉12套图纸及数模进行比较，存在大量

完全相同的技术信息，其中包括吉某方特有的技术信息，足以证明威某

方在其电动汽车底盘及底盘零部件制造中使用了吉某方案涉技术秘密。

成都高某公司多名曾接触或者掌握案涉技术秘密的员工从原单位较

短时间内大量离职并入职威某方及其关联公司；在案证据已经证明威某

方使用了吉某方部分完全相同的案涉技术信息，包括吉某方特有的技术

信息；且威某方在明显短于独立研发所需合理时间内即生产出与案涉技

术秘密相关的产品，故可以减轻技术秘密权利人对于侵害技术秘密行为

的证明负担，不再要求吉某方就全部案涉技术秘密被侵害承担进一步举

证责任，而是基于上述事实和汽车制造领域研发规律、生产经验，直接

推定威某方实际获取、使用了吉某方全部案涉技术秘密。威某方如欲否

定该推定，应当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

被诉侵权人实际使用案涉技术秘密的方式既可能是直接使用，也可

能是在案涉技术秘密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改进、调整、优化后使用。无

论以上哪种方式的使用，均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侵权行为。本案中，威某

方基于产品定位、成本控制及自身车型的特殊性等因素，在吉某方案涉

技术秘密基础上对部分技术进行了修改、改进，这并不影响相关技术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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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实质性相同的判断，不影响威某方行为构成技术秘密侵权的法律性质

认定。同时，威某方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反驳对其侵害全部案涉技术秘密

的事实推定。故可以认定威某EX系列全部型号电动汽车使用了相同底盘

技术，构成对吉某方案涉技术秘密的侵害。

二、威某方应当承担何种民事责任

威某方四公司在实施侵害案涉技术秘密的行为中，主观上具有共同

的侵权过错，客观上其行为属于分工协作、相互配合，构成共同侵权

，应依法连带承担赔偿损失、停止侵害等民事责任。

关于赔偿损失，一审法院仅认定威某方侵害吉某方5套汽车底盘零部

件图纸及数模技术秘密，且未能查明吉某方实际损失或者威某方侵权获

利情况，故酌情判令威某方赔偿吉某方经济损失500万元，以及合理开支

200万元；二审法院在全面认定威某方侵害吉某方12套汽车底盘零部件图

纸及数模技术秘密的事实基础上，通过威某方招股说明书记载的威某EX

系列型号电动汽车的销售额等数据，认定威某方的侵权获利金额，并对

其中发生于2019年4月之后的获利依法适用2倍惩罚性赔偿（2019年4月

23日修正并施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惩罚性赔偿作出规定），故判令威

某方赔偿吉某方经济损失637596249.6元，并酌情支持吉某方一、二审维

权合理开支500万元。

关于停止侵害，为保障权利人及时实现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可以结

合具体案情，尽可能细化停止侵害的具体方式、内容、范围等，以增强

裁判的可执行性和威慑力。本案中，鉴于威某方侵权情节恶劣、规模巨

大、后果严重，且存在继续侵权和损害后果扩大的可能性，故而有必要

采取切实有效且合理可行的细化措施，以确保全面有效制止威某方的侵

权行为：一方面，在总体判令威某方立即停止披露、使用、允许他人使

用吉某方案涉技术秘密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停止侵害的具体方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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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和范围等；另一方面，在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性质、情节和违反停止侵

害义务可能产生的损害等因素的基础上，对非金钱给付义务迟延履行金

的计付标准分情形予以明确，以确保威某方及时全面停止侵害，防止侵

害后果进一步扩大，并督促威某方及时履行判决确定的非金钱给付义务

。

本案判决送达后，威某方积极主动按期在《人民法院报》刊登了关

于判令其停止侵害吉某方案涉技术秘密的公告，并将案涉12件实用新型

专利转给吉某方；吉某方与威某方两次就案涉12件实用新型专利的技术

交底书及申请文件、威某EX系列车型的底盘零部件的图纸、数模进行销

毁，且双方确认相关图纸、资料等销毁完毕；威某方通过企业微信等方

式履行了通知其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有员工和子公司

、分公司的义务，并向特定人员、对外投资的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供

应商送达了本案生效判决及停止侵害通知、保守商业秘密及不侵权承诺

，并经吉某方确认威某方已经履行完毕通知义务。截至2024年8月中旬

，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非金钱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有关金钱给付义务判

项，已在威某方破产重整程序中统筹处理。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修订）第22条第1款、

第3款，第39条第1款、第2款第1项（本案适用的是2019年修正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7条第1款、第3款，第32条第1款、第

2款第1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年修正）第26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法释〔2020〕7号）第17条第1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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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释〔2015〕5号，2022年修正）第505条


